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 

補助要點及申請表件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11月4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50113804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7年6月27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70062468B 號令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特殊教育法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及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一百零四年至一百零

八年），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要點補助之對象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二）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教育部主管學校）。 

三、本要點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如下： 

（一）地方政府辦理資優教育業務：以前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全國特殊教育通

報系統統計地方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地方政府主管

學校）資優教育學生人數，學生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一千五

百元，未達二十萬元者，以二十萬元計。本款補助經費得編列改善或充

實學校資優教育教學設備設施資本門經費，但以不超過補助經費總額之

百分之三十為限。 

（二）地方政府辦理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補助授課鐘點費、教材

費、印刷費、場地使用費（不包括原學校內部場地使用費）及雜支等經

費；每年每地方政府最高補助六十萬元；並以辦理創造能力、領導能力

及其他特殊才能表現等三類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為優先補助之項目。 

（三）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資優教育充實方案：每校最高補助四十萬元；校

際合作之方案，每方案最高補助五十萬元。 

（四）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精進資優教育課程發展及個案研究： 

１、補助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包括教材、教法之研究改進、成果推廣

與輔導及教學與評量方法，每案最高補助五萬元。 

２、補助資賦優異學生獨立研究及協作探究課程：依每案計畫，核定補助

經費。 



 

３、補助資賦優異學生追蹤及個案之研究：依每案計畫，核定補助經費。 

（五）地方政府充實資優教育資源中心：補助資優教育資源中心設施、設備，

每年每地方政府最高補助二十萬元。 

（六）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推動資優教育國際交流： 

１、地方政府辦理資優教育國際議題或課程：每一計畫，最高補助二十萬

元。 

２、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遴選資賦優異學生或薦派教師參與資優教

育交流計畫及國際資優教育會議或競賽：機票每人補助最高為東北亞

一萬二千元，東南亞八千元，歐洲四萬元，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

西蘭各三萬六千元，其他地區最高為機票費之全額。 

３、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同意教師參加國外舉辦之國際資優教育專

業知能研習活動：機票每人補助最高為東北亞六千元，東南亞四千元，

歐洲二萬元，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各一萬八千元，其他地區

最高為機票全額之一半。 

（七）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充實資優教育設施設備、教育人力，及辦

理資優教育研習、教師專業社群、教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

課程等：依每案計畫，核定補助經費。 

四、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申請補助時，其經費編列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之規定辦理。 

五、本署應就第三點之補助項目，訂定其申請應檢附之文件、資料、申請期限及

程序，並函知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 

六、地方政府應就第三點補助項目進行規劃公告；地方政府主管學校應依公告，

擬具申請補助計畫，報各該地方政府初審後，由地方政府彙整列冊及經費申

請表等資料一式三份（含電子檔案），向本署提出申請。 

教育部主管學校應就第三點補助項目，擬具申請補助計畫及經費申請表，

逕向本署提出申請。 

七、本署受理前點申請後，得組成審查小組，就計畫及經費申請表進行審查；其



 

逾期申請，或申請資料、文件不全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不補正者，不予受

理。 

計畫書經本署審查結果有修正之必要者，本署應通知地方政府及教育部

主管學校限期修正。 

計畫經小組或本署審查通過者，由本署核定計畫及補助金額。 

八、本要點之補助，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本署獲

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

最高補助為百分之八十；第二級者，最高補助為百分之八十五；第三級者，

最高補助為百分之八十六；第四級者，最高補助為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者，

最高補助為百分之九十。 

九、本要點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銷，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本署於補助期間，得視需要組成訪視小組，實際訪視督導實施成效；其訪視

結果，得作為下年度補助之依據。 

十一、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執行本要點之績優人員，得予以獎勵。 

十二、計畫執行結束後，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應向本署提出成果

報告書；其報告書格式，由本署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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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申請流程圖 
 

 

 

 

 

 

 

 

 

 

 

 

 

 

 

 

 

 

 

 

 

 

 

 

  

通知學校初審結果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函知直轄市縣（市）政府並開始接受申請作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知轄屬學校開始申請辦理區域資優教育方案 

直轄市縣（市）政府接受學校申

請並辦理初審 

通過 修正後 

通過 
未通過 

學校修正

後送辦 

直轄市縣（市）政府方案申請書及

相關表單（總表、申請表、經費

表），於11月30日前備文檢附紙本函

送本署，並將電子檔傳送至

rcgt02@chsh.chc.edu.tw（聯絡人：

黃曉喬助理；連絡電話：04-

7222121 分機31702）。 

本署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申

請並辦理複審 （作業期程：12

月） 

函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複審結果及核定表 

通過 修正後 

通過 
未通過 

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複審結果修正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函送修正後

計畫及經費申請表 

（作業期程：12月底前） 

本署彙整直轄市縣（市）政府所

送之方案與經費申請表，並辦理

年度經費簽核，另函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掣據憑撥。 

（作業期程：翌年1月15日前）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翌年12

月底前將方案辦理完畢並向本署

辦理結報（含成果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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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總表 

（縣市填寫） 

申請縣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申請方案是否經專家學者審查 □有（附___年___月___日審查會議紀錄） □無 

二、申請方案 

申請方案數 
資優方案類別 辦理型態 

領導 創造 其他 課程 活動 未區分 

       

三、申請計畫經費                                                           （單位：元） 

計畫總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縣市自籌經費 備註 

    

四、申請方案一覽表 

方案名稱 
承辦學校 

（方案總經費） 
方案類別 辦理型態 

招生對象 

及名額 
辦理日期 備註 

 
 

      

表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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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總表 

（範本） 

申請縣市：○○市政府（教育局） 

一、申請方案是否經專家學者審查 ■有（附 112 年 XX 月 XX 日審查會議紀錄） □無 

二、申請方案 

申請方案數 
資優方案類別 辦理型態 

領導 創造 其他 課程 活動 其他 

10 5 4 1 3 7 0 

三、申請計畫經費                                                           （單位：元） 

計畫總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縣市自籌經費 備註 

481,700 305,000 176,700  

四、申請方案一覽表 

方案名稱 
承辦學校 

（方案總經費） 
方案類別 辦理型態 

招生對象 

及名額 
辦理日期 備註 

魅力領導DFC-蘋果●
領導●微電影 

○○國小 

（90000） 
領導 活動 

本市國小四
～五年級資
優學生，30
人。 

112.7.9(一) 
至7.12(四) 
共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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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核定表 

（縣市、學校填寫）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核定應結報日期：114年2月28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授課鐘點費 
    

購置及研發材
料費 

    

教材印刷費 
    

場地使用費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國教署          國教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不繳回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
理。 

■執行率未達80%，或未執行項目之經費，計畫餘款仍
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補助款賸餘數逾     元，仍應繳回。 

表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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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核定表 

（縣市、學校填寫）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核定應結報日期：114年2月28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

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

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

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

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表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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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 

計畫期程：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核定應結報日期：114年2月28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 860,523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504,263元，自籌款： 356,26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國中 

109,500   補助經費：    ，項目: 

自籌經費：    ，項目: 

業務費 

○○國中 

56,900   補助經費：43,300，項目: 

自籌經費：13,600，項目: 

業務費 

○○國小 

179,973   補助經費：72,963，項目: 

自籌經費：107,010，項目: 

業務費 

○○國小 

189,150   補助經費：       ，項目: 

自籌經費：       ，項目: 

業務費 

○○國中 

98,800   補助經費：       ，項目: 

自籌經費：       ，項目: 

業務費 

○○國小 

71,000   補助經費：       ，項目: 

自籌經費：       ，項目: 

業務費 

○○國中 

116,400   補助經費：       ，項目: 

自籌經費：       ，項目: 

業務費 

○○國中 

38,800   補助經費：       ，項目: 

自籌經費：       ，項目: 

合  計 860,523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國教署          國教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縣市範本 

請記得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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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國小/國中 

 

計畫名稱： 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區

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 

計畫期程：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核定應結報日期：114年2月28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 91,370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74,200元，自籌款： 17,17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外聘講座鐘點費 16,000   
補助款 

每節2,000元Ⅹ8節=16,000 

內聘講座鐘點費 4,000   
補助款 

每節1,000元Ⅹ4節=4,000 

內聘講座 

助理鐘點費 
9,500   

補助款 

每節500元Ⅹ19節=9,500 

課後授課鐘點費 10,800   
補助款 

每節400元Ⅹ27節=10,800 

課後助理教師 

鐘點費 
9,200   

補助款 

每節400元Ⅹ23節=9,200 

材料費 15,000   
補助款 

每生500元Ⅹ30人=15,000 

教材印刷費 6,000   
補助款 

每生200元Ⅹ30人=6,000 

校外參訪費 450   
自籌款 

門票：每生15元Ⅹ30人=450 

遊覽車費 4,000   
自籌款 

數量：1輛 

保險費 720   
自籌款：每生12元/天，二天外出 

12Ⅹ2Ⅹ30人=7,200 

誤餐費 12,000   
自籌款：每生80元/餐，共5餐 

80Ⅹ5Ⅹ30人=12,000 

雜支 3,700   總經費5%以內 

合  計 91,370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國教署          國教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學校範本 

 

請記得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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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申請表 

（學校填寫） 

壹、 方案申請表 

區域性多元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申請表 

一、承辦學校  

二、方案名稱  

三、辦理單位  

四、方案類別 
□ 領 導 才 能  □ 創 造 能 力  □ 其 他 特 殊 才 能 

□___________ 

五、辦理型態 □資優教育課程 □資優教育活動□其他 

六、招生對象 

階段：□國小（年級：______ _） 

□國中（年級：________） 

人數：______人 

七、甄選標準  

八、辦理日期  

九、辦理地點  

十、辦理經費 

自籌經費：      元 

申請補助：      元 

合    計：      元 

貳、 課程/活動說明 

主題/子題 課程/活動說明 師資 節數 預期成效 

     

     

參、 師資一覽表 

姓名 學經歷 現職（單位、職

稱） 

專長 

    

表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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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區域性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申請表 

（範本） 

壹、 方案申請表 

區域資優教育方案申請書 

一、承辦學校 ○○國小 

二、方案名稱 魅力領導 DFC-蘋果●領導●微電影 

三、辦理目的 

1.以建構性創造思考及領等才能訓練，培養樂於學習、

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優秀人才。 

2.透過營隊活動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創造力及人際

互動與關懷，以強化未來領導者的領導能力。 

四、方案類別 ■領導才能 □創造能力 □其他特殊才能□___________ 

五、辦理型態 □資優教育課程 ■資優教育活動 

六、招生對象 

階段：■國小（年級：_四、五_） 

      □國中（年級：________） 

人數：30人 

七、報名資格 

就讀本市國小學生，在記憶、理解、分析、綜合、推

理、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者；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者。 

八、錄取標準 

1.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經○○市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綜合研判之。 

2.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

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九、辦理日期 113.7.9(一)至7.12(四)，共4天。 

十、辦理經費 

自籌經費：44000元 

申請補助：46000元 

合    計：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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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程/活動說明 

主題/子題 課程/活動說明 師資 節數 預期成效 

領導的自我省

察/誰是接班

人 

1.領導內涵： 

○○○ 7 

透過影片片段，

帶領學生思考並

檢視自我，以達

到問題解決。 

2.主動積極作

為： 

3.擴展視野與思

考活化： 

     

     

     

參、 師資一覽表 

姓名 學經歷 現職（單位、職

稱） 

專長 

○○○ 

○○市區域資優方

案領導才能種子

教師 

臺北市○○國小資

優班教師 

資優教育/領導才

能種子教師 

○○○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特殊教育碩士 

高雄市○○國小資

優班教師 
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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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辦理區域性資優教育充實方案申請書（學校填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作業要

點。 

貳、目的 

參、辦理單位 

肆、計畫名稱 

伍、參加對象 

陸、實施時間 

柒、報名及錄取標準 

捌、計畫內容與師資 

玖、辦理經費 

拾、預期效益 

拾壹、其他 

拾貳、附表 

一、創造力觀察推薦檢核表（或領導才能觀察推薦檢核表）。 

表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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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資優教育方案參與學生問卷調查表。 

請記得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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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觀察推薦檢核表（範本） 

推薦學校：___________  班級： 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請老師針對學生特質，於下列創造力觀察量表，勾選符合學校之特質。 

（本量表乃參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編印之「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一、觀察項目 

專長

領域 
特質敘述 是 否 

創造

能力

優異 

經常參與富有冒險性、探索性及挑戰性的遊戲或活動。 □ □ 

好奇心強，喜歡發掘問題、追根究底經常詢問：『為什麼？』 □ □ 

善於變通，能以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 □ 

想像力豐富，經常思考改善周圍事物的途徑。 □ □ 

思維流暢，主意和點子很多，是他人眼中的『智多星』 □ □ 

能夠容忍紊亂，並發現事物間的新關係。 □ □ 

為人風趣反應機敏，常能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幽默感。 □ □ 

不拘泥於常規，幽自己獨特的想法與見解，不怕與眾不同。 □ □ 

批評富有建設性，不受權威意見侷限。 □ □ 

參與創造發明相關競賽表現優異。 □ □ 

二、推薦之具體說明 

 
 
 
 
 
 
 
 
 
 
 
 

 

推薦老師：_____________特教組長：_____________ 教務主任：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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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特質檢核表（範本） 

專長領域 特質敘述 是 否 

一般學習

能力優異 

對於感興趣的事物能做很久，顯得專注、投入。 □ □ 

學習能力很快，所需的學習時間比同年齡同學少。 □ □ 

觀察能力敏銳，閱讀或活動時可以觀察到許多細節。 □ □ 

經常閱讀課外讀物，常識豐富。 □ □ 

喜歡與較年長的兒童一起遊戲與學習。 □ □ 

記憶能力很強，聽過或看過的訊息能持久不忘。 □ □ 

理解能力優秀，很快能夠瞭解問題或他人說話的意思。 □ □ 

類推能力良好，能夠舉一反三。 □ □ 

歸納能力良好，能夠很快地發現概念或原則。 □ □ 

發現錯誤的能力良好，能很快偵測到錯誤。 □ □ 

語文能力

優異 

詞彙能力優秀，能夠運用超乎年齡水準的字詞。 □ □ 

語言表達流暢，善於描述事件、說故事等。 □ □ 

經常閱讀超乎年齡水準的書籍，閱讀理解能力佳。 □ □ 

對於文字的意義掌握良好，擅長辯論演說。 □ □ 

寫作能夠把握重點，具有高度組織能力。 □ □ 

語文聯想能力豐富，對於文字的敏感度高。 □ □ 

文學作品風格獨特。 □ □ 

參與語文競賽表現優秀。 □ □ 

數學能力

優異 

對研究數學方面的問題有強烈的動機和興趣，願意自動花時間鑽研。 □ □ 

常主動詢問周遭與數學有關的問題。 □ □ 

數學領悟力強，學習數學的速度快。 □ □ 

抽象思考能力優異，運用符號思考的能力強。 □ □ 

能運用圖形、符號等待表或簡化複雜的訊息。 □ □ 

能用多元方式解題，思考靈活。 □ □ 

分析的能力強，邏輯推理能力優異。 □ □ 

願意嘗試超出年齡水準的數學題目。 □ □ 

參與數學競賽表現優異。 □ □ 

人文社會

能力優異 

能主動關心周遭的人、事、物。 □ □ 

具有批辦能力，對於報章雜誌報導的各種社會事件能夠深入加以評析。 □ □ 

對於各種人文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瞭解深入。 □ □ 

對於各種社會問題能夠指出解決的方式。 □ □ 

常常談論有關生命的是是及存在的價值。 □ □ 

具有遠見，常談論社會未來的變動發展。 □ □ 

關心社會未來的事情，常書寫相關文章。 □ □ 

常閱讀有關宗教、社會（歷史）、政治或哲學等方面的書籍。 □ □ 

能主動參與或發起人文社會方面的活動或組織。 □ □ 

參與人文社會相關競賽表現優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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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 特質敘述 是 否 

自然科學

能力優異 

對於自然界的事物有濃厚的興趣。 □ □ 

對戶外活動，能夠細心觀察自然景物，且提出問題。 □ □ 

經常閱讀或觀看與自然界事物有關的書籍、雜誌、電視節目或相關網站。 □ □ 

能主動發現、探索及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科學問題。 □ □ 

照顧動物或種植花草樹木的能力良好。 □ □ 

經常觀察天文、星象、雲層的變化，並加以紀錄分析。 □ □ 

喜歡動手做自然科學方面的實驗，驗證或求證心中的疑問。 □ □ 

善於運用科學儀器或工具進行研究。 □ □ 

積極參與保護野生動物、水資源及有關環境保護的活動。 □ □ 

參與自然科學競賽表現優異。 □ □ 

音樂能力

優異 

對音樂學習極為專注和執著，且有強烈之動機。 □ □ 

聽覺記憶超強，聽過的曲子能準確地唱奏或辨識。 □ □ 

具有優異的音感。 □ □ 

節奏、視譜能力優秀，學習新作品的速度快。 □ □ 

音樂鑑賞能力佳，欣賞、評析樂曲有獨到的見解。 □ □ 

具備音樂及性或創作才華，能夠自編樂曲作品或改編歌曲。 □ □ 

善於運用生活當中的器材來表現音樂。 □ □ 

想像力豐富，能將音樂及其他藝術相關事物加以連結，並創作新作品。 □ □ 

善於運用音樂作為表達個人思維或學習的媒介。 □ □ 

參與音樂展演，具有優良及特殊表現。 □ □ 

美術能力

優異 

會話、雕塑等表現技藝精巧，擅長平面或立體的設計。 □ □ 

具有豐富的視覺意象與想像力。 □ □ 

視覺技藝力優秀，回憶視覺影像的能力很強。 □ □ 

經常閱讀美術方面的讀物，或蒐集與美術相關的資料。 □ □ 

美術作品獨特，具有創意。 □ □ 

創作表現的題材廣泛，包括：人物、動物、靜物、風景、自由想像等。 □ □ 

作品之空間及構圖比例，掌握良好。 □ □ 

具有優秀的藝術鑑賞能力。 □ □ 

參與美術展覽或競賽表現優異。 □ □ 

舞蹈能力

優異 

具有優異的體是能表現。 □ □ 

具有優異的動作記憶能力。 □ □ 

對舞蹈學習意願高且注意力集中。 □ □ 

具有優異的空間感及身體反應能力。 □ □ 

善於模仿他人動作且具良好的表演能力。 □ □ 

具有優異的音樂節奏感和身體律動。 □ □ 

具有勻稱的身體發展，且喜愛運動。 □ □ 

喜歡身體創造性活動且常有獨特性或創意性之見解表現。 □ □ 

喜歡參與團體性的舞蹈學習並能與他人合作。 □ □ 

參與舞蹈、體育及表演藝術等相關的競賽表現優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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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

優異 

經常參與富有冒險性、探索性及挑戰性的遊戲或活動。 □ □ 

好奇心強，喜歡發掘問題、追根究底經常詢問：『為什麼？』 □ □ 

善於變通，能以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 □ 

想像力豐富，經常思考改善周圍事物的途徑。 □ □ 

思維流暢，主意和點子很多，是他人眼中的『智多星』 □ □ 

能夠容忍紊亂，並發現事物間的新關係。 □ □ 

為人風趣反應機敏，常能在人際互動中表現幽默感。 □ □ 

不拘泥於常規，幽自己獨特的想法與見解，不怕與眾不同。 □ □ 

批評富有建設性，不受權威意見侷限。 □ □ 

參與創造發明相關競賽表現優異。 □ □ 

領導才能

優異 

語言能力強，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 □ 

人緣好，在班上很具影響力。 □ □ 

具有企畫能力，很會籌辦團體活動，例如：慶生會、郊遊或啦啦隊比賽

等。 

□ □ 

主動積極，熱心服務。 □ □ 

喜歡參與活動，善於社交。 □ □ 

在團體活動中，常居於領導的地位。 □ □ 

處理事情能因時因地制宜，具有應變能力。 □ □ 

處理事情能尊重別人，善於協調團體內部同意見。 □ □ 

常被選為幹部，並能顯現出其領導能力。 □ □ 

『檢核表資料來源：郭靜姿、胡純、吳淑敏、蔡明富及蘇芳柳（民92）：特殊需求

學生特質檢核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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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資優教育充實方案參與學生問卷調查表（範本）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就學階段：□國小（年級：______ ）  □國中（年級：________） 

二、請你依參與課程的實際感受填寫下列表格 

 題號                        選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課程時間長短適中      

2.課程內容規劃符合我的能力      

3.我很喜歡課程的進行方式      

4.我喜歡與不同學校的資優生互動      

5.我覺得課程整體氣氛輕鬆且愉快      

6.我喜歡授課老師帶領課程的方式      

7.我覺得授課老師帶領課程認真投入      

8.我覺得授課老師對班上同學尊重且支持      

9.我覺得課程豐富又有趣      

10.我喜歡專題演講課程      

11.我喜歡實作課程      

12.我喜歡參觀（或踏查）活動      

13.我喜歡課程的辦理地點      

14.我覺得課程規劃的內容對我未來的學習

有幫助 
     

15.我會再想參加類似的區域資優方案      

16.其他具體建議： 

 

 

 

 

 


